浙江省科学技术厅 浙江省财政厅关于申报2014年浙江省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项目的通知 

发布机构：浙江省科技厅   发布时间：2014-03-11
	浙科发农〔2014〕33号
各市、县（市、区）科技局（委）、财政局（宁波不发），省级有关单位：

为加快推进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大力促进我省现代农业发展，培育发展农业科技企业，根据《浙江省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项目管理暂行办法》（浙科发农〔2002〕234号）规定，现就2014年浙江省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项目申报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支持重点和方式

（一）支持重点。围绕粮油和蔬菜、果品、茶叶、畜禽、水产、竹木、花卉、蚕桑、食用菌、中药材等十大农业主导产业的发展，以农业新品种示范、高效生态农业生产技术、农产品质量安全与精深加工技术成果转化项目为重点，主要支持服务于农业“两区”（现代农业综合区和粮食生产功能区）的成果转化项目。

（二）支持对象。以农业科技企业、农业专业合作组织等为支持对象。鼓励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联合申报项目，鼓励科技成果持有单位以技术入股等多种形式参与成果转化。优先支持对法人和团队科技特派员服务于农业主导产业的成果转化项目。

属于以下几种情况的，省专项资金不予支持：高校或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独立申报的项目；已获得省重大科技专项项目资金支持，并实现产业化的项目；已获得省转化资金支持，但项目尚未通过验收的单位申报的项目；注册资金低于50万元的当年新注册企业申报的项目；资产负债率超过60%的企业申报的项目。

（三）支持方式。采用一次性补助方式，每项补助经费为15－30万元，项目实施周期一般不超过2年。

二、项目申报与推荐

（一）实行限额推荐。每个市、县（市、区）推荐项目不超过2项；省级有关单位推荐项目不超过2项。由各市、县（市、区）科技局（委）会同财政局或省级有关单位初审，在申请书上签署推荐意见。

（二）申报材料要求。申报单位需填报以下材料：

1．《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项目申请书》；

2．《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3．相关附件材料（包括申报单位法人证明、项目成果证明、项目知识产权归属及授权使用证明、2013年12月资产负债表）。

申报企业登录“浙江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项目管理系统”网站http://202.107.204.64/index），点击“申报企业入口”进行在线填报。申报具体操作请查看网站中的操作演示，申报账号和密码的设置请与所在市、县（市、区）科技局（委）或省级有关单位联系。书面申报材料须在系统中打印。

（三）申报时间。请各地各单位于3月31日前完成网上提交，同时将书面材料一式1份（A4纸装订成册）寄送至浙江省农村科技信息网络中心，地址：杭州市环城西路33号，浙江省科技文献馆四楼，邮编：310006。

联系人及电话：俞峻、姜慧敏，0571-87054085。

三、关于国家项目申报

2014年国家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项目在省级申报项目中择优推荐，不再另行组织申报。各地各单位在项目限额内可推荐申报1个国家项目。申报国家项目还需符合下列条件：

（一）申报单位须是在中国境内依法登记注册、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或研发机构。企业须内资或内资控股，注册成立1年以上，注册资金大于所申报项目的支持额度，申请项目须在其法人证书规定的业务范围之内，资产负债率不超过60%。

（二）项目总投资300万元以上，其中自筹资金200万元以上，申请国家资助经费分60万元和100万元两档。

（三）申报单位须提供2013年年度财务审计报告（含附注）及会计表，并加盖会计师事务所的公章，2013年会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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